
2023年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推免综合评价方案（征求意见稿）

姓名 专业/班级

学号 联系电话

综合条件 名称 标准分 计算方法 实际得分 得分说明 备注

学业成绩
(85分) 1-6学期平均绩点：4.34 85 学业成绩以标准分换算，得分=个人

绩点/专业最高绩点*85。 82.16 4.34/4.49*85=82.16
生物技术专业最高绩点4.36，生物科
学专业最高绩点4.39；理科基地班最
高绩点4.49。

创新
能力
(10分

)

发表
论文

第1作者发表T1类研究论文 4

(1)第1作者得分=标准分*1；第2作者
*0.6；第3作者*0.4；第4作者*0.2；其
他作者*0.1。(2)并列第一排名第二以
第2作者计算，以此类推。(3) 综述类
论文=标准分*0.5；(4)可累计积分。

2 第1作者发表T2类研究论文
1篇；

仅限学生本科阶段以华南农业大学
为第一完成单位，在期刊上发表的
与学业相关的科研论文；论文等级
界定根据“华南农业大学学术论文评
价方案”。

第1作者发表T2类研究论文 2

第1作者发表A类研究论文 1

第1作者发表B类研究论文 0.5

第1作者发表C类研究论文 0.3

第1作者发表其他类研究论文 0.1

科技
竞赛

排名第1获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22年公布的全国普通高校常设性大
学生科技竞赛一等奖/国家级大创项目

2 (1)第1完成人=标准分*1；第2完成人
*0.6；第3完成人*0.4；第4完成人
*0.2；其他完成人*0.1。(2)一等奖=标
准分*1；二等奖=标准分*0.6；三等奖
=标准分*0.4。(3)大创项目结题得分=
标准分*1；立项*0.5。(4)不同赛事可
累计积分，同一项目不累计积分。

1.5

排名第1获广东省本科高校大
学生十大学科竞赛一等奖

1项；排名第1获校级大创项目
并结题1项

竞赛等级界定根据“华南农业大学学
生竞赛奖励办法”。除组织单位明确
说明排名不分先后的，其他均以公
布的立项、获奖文件或新闻报道的
排名为准；排名不分先后的折算成

平均排名系数。

排名第1获广东省本科高校大学生十大
学科竞赛一等奖/省级大创项目 1

排名第1获校级竞赛一等奖/校级大创
项目 0.5

文化
艺术
竞赛

排名第1获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及其
直属机构主办的常设性文化艺术竞赛
活动一等奖

2 (1)第1完成人=标准分*1；第2完成人
*0.6；第3完成人*0.4；第4完成人
*0.2；其他完成人*0.1。(2)一等奖=标
准分*1；二等奖=标准分*0.6；三等奖
=标准分*0.4。(3)不同赛事可累计积
分，同一项目不累计积分。

2
排名第1获广东省直机关及其
直属机构主办的常设性文化艺

术竞赛活动一等奖1项排名第1获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及其
直属机构的内设机构、广东省直机关
及其直属机构主办的常设性文化艺术
竞赛活动一等奖

1

体育
竞赛

排名第1获T1、T2级体育竞赛一等奖 2 (1)第1完成人=标准分*1；第2完成人
*0.6；第3完成人*0.4；第4完成人
*0.2；其他完成人*0.1。(2)一等奖=标
准分*1；二等奖=标准分*0.6；三等奖
=标准分*0.4。(3)不同赛事可累计积
分，同一项目不累计积分。

2 排名第1获T2级体育竞赛一等
奖1项



创新
能力
(10分

)

体育
竞赛 排名第1获A级体育竞赛一等奖 1

(1)第1完成人=标准分*1；第2完成人
*0.6；第3完成人*0.4；第4完成人
*0.2；其他完成人*0.1。(2)一等奖=标
准分*1；二等奖=标准分*0.6；三等奖
=标准分*0.4。(3)不同赛事可累计积
分，同一项目不累计积分。

2 排名第1获T2级体育竞赛一等
奖1项

竞赛等级界定根据“华南农业大学学
生竞赛奖励办法”。除组织单位明确
说明排名不分先后的，其他均以公
布的立项、获奖文件或新闻报道的
排名为准；排名不分先后的折算成

平均排名系数。

排名第1获B级体育竞赛一等奖 0.5

专利/
新品
种

第1完成人获批国家授权专利 0.5

(1)第1完成人=标准分*1；第2完成人
*0.6；第3完成人*0.4；第4完成人
*0.2；其他完成人*0.1。(2)若导师为第
1完成人，学生为第2完成人得分=标
准分*1。(3)可累计积分。

以华南农业大学为第一知识产权
（署名）单位，申请并获批与本专
业相关的国家（国际）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

发展
素养
(5分)

综合
素质

省级或以上优秀党员、优秀共青团干
部、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学生干部、
优秀大学生、三下乡优秀个人

0.5
同类荣誉取最高得分，不同类同级别
可累计积分，相同奖项不累计积分，
荣誉累计总分不超过1分。

0.3 校级优秀共青团员校级优秀党员、优秀共青团干部、优
秀共青团员、优秀学生骨干、优秀学
生标兵、模范引领标兵、三下乡优秀
个人

0.3

校、院一级学生组织（校团委学生会
、院团委学生会、党务信息中心）的
正副职学生负责人

0.5
(1)担任学生骨干任职至少满一年；(2)
同级别中仅计算1项；(3)担任学生骨
干累计总分不超过0.8分。

0.3 本科生第三党支部副书记
校、院各二级组织正副职学生负责
人；党支部副书记、级长、班长、团
支书

0.3

参加社会服务、志愿服务且i志愿时长
累计达到30小时及以上 0.2 不累计积分。 0.2 i志愿时长72小时

国际
交流

国际组织实习 0.3
可累计积分，累计不超过0.6分。 0.3 学院组织的泰国XX大学游学 须为学校相关部门、学院推荐或组

织的项目。赴境外学习 0.3

英语
水平

英语六级≥500分、TOEFL≥100分、
雅思≥6.5分 0.5

不累计积分，取单项最高分。 0.5 六级500分英语六级≥425分、TOEFL≥90分、雅
思≥6分 0.3

英语四级≥425分、TOEFL≥80分、雅
思≥5.5分 0.1

服兵
役 参军入伍服兵役 2 2 2018-2019年服兵役

总 分 93.26



注：
[1] 填写前先删除范例（红色字体）。
[2] 各类成果的截止时间为2023年8月31日。
[3] 填报数据须准确可靠，如发现造假，将被取消遴选资格。
[4] 所有加分项需提供纸质证明材料，科研论文需提供图书馆检索证明。


